
                                            1                           MBA-AF-004 (2023) 

Mighty Brokerage (Asia) Limited 

敏 哲 証 券 有 限 公 司 
 

                                                                            
 

客戶守則 
 

買賣須知： 

 

1. 無論現金或孖展客戶，必須先存入足夠按金或股票才可以買賣。若以任何形式存入款項，必須以本公

司核對後才可用作買賣。如客戶之買賣指示對本公司的風險管理有所抵觸或構成風險，本公司有權拒

絕客戶的買賣指示。  

2. 現金客戶，港股必須於交易後2天內(T+2)完成貨款交收，否則本公司有權收取未付餘款之利息而不作

另行通知及客戶必須賠償本公司所有損失。  

3. 孖展客戶，必須有充足的按金或股票作抵押借貸，否則本公司有權進行平倉而不作另行通知及要求客

戶必須賠償本公司所有損失。如客戶欲知有關按金及借貸比率，可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2655 7011

查詢。本公司保留權利因應市場情況隨時對《股票借貸比率》作出調整或停止提供貸款作孖展融資，

而無需另行通知。本公司會考慮客戶交易賬戶情況、市場情況、股票價格變化和其他相關因素；並有

絕對酌情權向不同客戶作出釐定及提供不同借貸比率。  

4. 客戶在買賣股票前，應清楚及明白在任何時候都會因應市場情況、股票價格變化和其他相關因素而構

成風險。 故客戶不應隨意聽從任何人士所提供的市場消息而作出投資決定，在任何情況下，客戶必

須自行承擔所有的風險及損失，本公司亦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5. 本公司會以電郵形式發放網上交易密碼予新開網上客戶之已登記的電郵地址，如客戶於開戶時未能提

供有效電郵地址，本公司會即時發放網上交易密碼，客戶並需簽收。  

6. 當客戶開戶後首次使用網上服務時，必須立即更改密碼，並毀滅載有密碼之函件，否則，後果自負。

為保安理由，請客戶定期不時更改密碼，在任何情況下，客戶有責任小心保管及保密其賬戶號碼及密

碼。  

7. 如因任何情況下因通訊設施發生故障或傳送失靈、本公司控制範圍之外、其他原因錯誤傳送或收取賬

戶資料之延誤，本公司無須付上任何責任，而客戶亦不能作出追究損失。而當客戶登入系統傳送出任

何指示時，本公司不會確認或核實客戶的身份，客戶必須對該指示負上所有責任。  

 

存款程序及須知 :  

1. 當客戶存款於本公司時，抬頭請寫明“敏哲証券有限公司”，客戶可選擇下列其中一間銀行入數：  

 

 港元銀行戶口號碼  人民幣銀行戶口號碼  美元銀行戶口號碼  

a.) 滙豐銀行  817-482540-001  652-079039-209  652-079021-201  

b.) 恆生銀行  787-286269-001  787-286269-239   

c.) 中國銀行  012-574-00067209  012-574-06007256  

 

2. 為保障客戶利益，客戶必須遵從下列存款程序存入款項：  

a.) 當客戶存入款項後，須透過以下途徑通知本公司：  

i. 於網上下載「客戶存款指示」及填妥後以傳真或電郵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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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 2655 7011 通知  

iii. 親臨本公司通知。  

當核實 (如銀碼《要入零頭數》、時間、銀行、方式等資料) 無誤後，客戶可馬上使用有關款項作買

賣之用。上述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如客戶没有遵從上述存款程序通知本公司入數，後果自負，請客戶

不要使用本公司的其他電話號碼通知入數。最後客戶必須保留入數紙以作證明，如有違失，客戶需負

責補領的費用及補領需時。  

b.) 若客戶於本公司截數時間每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6:00之後才通知存款，該存款將會視為下一

個工作天存入處理。  

3. 為保障客戶利益，客戶請勿將款項(包括支票)交予經紀代理人或其他人士存入本公司，或將款項存入

經紀代理人或其他人士或本公司職員的賬戶內。客戶請將款項使用上述途徑之方法直接存入本公司的

指定銀行戶口。如客戶於存款或交易後4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日結單，請立即致電通知本公司客戶服

務部職員查核該筆款項。 

4. 如本公司對客戶之入數資料有懷疑時，本公司有權要求客戶提供相關的銀行入數證明 (必須附有由銀

行所編印客戶本人的姓名)、銀行發出之日或月結單之正本後，方可執行該筆提款指示，否則，該筆款

項會保留在客戶的證券賬戶內。  

 

提款程序及須知 :  

 

1. 客戶需於當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2:00或之前透過以下途徑通知本公司辦理提款指示  

a. 於網上登入後填妥「提款指示」後傳送  

b. 於網上下載「客戶提款指示」及填妥後以傳真或電郵遞交  

c. 致電本公司客戶服務熱線 2655 7011 通知  

d. 親臨本公司通知  

逾時後，該提款指示將安排於下一個工作天處理。  

2. 當本公司收到客戶提款通知並核實戶口狀況後，本公司會以支票形式發出將該款項代客戶直接存入其

指定銀行戶口內。  

3. 如客戶未能提供上述銀行戶口供本公司代為存入支票，客戶可親臨本公司提取支票。客戶於發出指示

後，最快可於當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30至下午5：00期間親臨本公司提取支票。客戶發出提款

指示後而未能在一星期內親臨本公司提取支票，本公司會將有關支票存回客戶的證券賬戶內。  

4. 客戶如未能親身到本公司提取支票，可授權其他人士親臨本公司提取支票。獲授權人士需帶同由客戶

簽署的授權信到本公司提取支票。故建議客戶如未能親臨本公司提取支票，可要求本公司直接存入支

票到客戶之已登記的銀行戶口中。  

 

存入實貨股票程序及須知：  

 

1. 客戶須親臨或可委託代表到本公司辦理存入實貨手續，存入的實貨股票須十四天後才可沽出。  

2. 客戶亦可以於存入實貨當天即時沽出相關股票，但該筆款項必須待交收妥當十四天後，或經本公司審

批，才可提取該筆款項。  

3. 如客戶存入的實貨為中央結算 (HKSCC) 名義，不論存入本公司或其他分行，客戶必須提供該實貨股

票及由其他證券行或銀行提供的提倉紙證明(姓名必須與客戶本人相同)，才可存入有關實貨股票，否

則本公司有權不受理有關實貨存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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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名實貨股票，必須存入本公司之單名個人股票賬戶內，並不能存入聯名證券賬戶內。而聯名持有之

實貨股票，亦需存入本公司之相同之聯名賬戶內，並不能存入單名證券賬戶內。  

 

提取實貨股票程序及須知： 

1. 客戶如須提取實貨，可透過本公司網頁辦理「證券提存指示」，並於工作日上午十二時前提交本公司

（逾時將會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客戶亦可親臨本公司辦理有關手續。  

2. 當實貨股票可以提取時，本公司會電話形式通知客戶領取，而相關提取實貨股票之費用會根據本公司

之收費表內容收取，如有任何更改不作另行通知。  

 

透過中央結算轉入/出股票須知：  

客戶若要透過中央結算處理交收指示，可透過本公司網頁辦理「證券提存指示」或親臨辦理，必並於工

作日上午十二時前提交本公司，逾時後，該指示將會視為下一工作天處理。而相關之費用會根據本公司

之收費表內容收取，如有任何更改不作另行通知。  

 

上市公司股票各項公司行動通知：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會將各上市公司的公司行動通知本公司，而本公司會向個別客戶發出有關行動通

知書，並收集客戶對該行動的指示。個別客戶所享有該行動的得益要視符客戶在截止日期前所持有有關

股票的數目。若客戶於股票各項公司行動到期前3 - 5個工作天，並沒有向本公司提出指示為閣下進行任

何行動，本公司將作以下安排：  

 

1. 以股代息 - 如客戶未有在行動申請到期前3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選擇收取全部現金股息，或全部股息

以新股代替，或者部份現金股息、部份新股，本公司一律以收取全部現金股息作為客戶選擇。  

2. 股票收購 - 如客戶未有在行動申請到期前3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選擇接納收購，本公司一律以不接納

該收購建議作為客戶選擇。  

3. 認股權證 - 如客戶未有在行動申請到期前3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選擇全部新股股份、部份代供新股份

或額外認購，本公司一律以放棄權利作為客戶選擇。  

4. 股東大會投票 - 如客戶未有在行動申請到期前5個工作天通知本公司選擇任何投票事項，本公司一律

以棄權作為客戶選擇。 

 

為保障客戶權益，客戶有責任需不時瀏覽港交所的網頁 www.hkex.com.hk 就其戶口持有股票的資訊及

相關股票各項變動等重要事項，而作出留意。  

 

其他：  

1. 聯名客戶已授權本公司可接受任何其中一位的聯名客戶(該人士)有權個別地向本公司發出任何指示(包

括但不限於口頭指示及書面指示)，以處理賬戶內的任何運作及代表其他聯名客戶行使《該等條款》下

的所有權利、權力及酌情權。本公司可依循該人士發出的任何指示行事，而不需向其他聯名客戶發出

有關指示的通知，或向其他聯名客戶取得有關指示的授權書。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接納有關

指示，有關接納與否而導致之後果，本公司亦無須就此而負上任何責任。  

2. 本公司並沒有授權本公司職員、經紀代理人或其他人士游說客戶作出以下活動：  

⚫ 買賣股票  

⚫ 存款服務  

⚫ 提款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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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收  

⚫ 代辦供股手續  

⚫ 落盤指示  

⚫ 代辦開設所有賬戶  

⚫ 代辦新股  

3. 客戶已透過本公司網址瀏覽或已索取以下文件：  

⚫ 客戶協議書  

⚫ 客戶守則  

⚫ 風險披露聲明書  

⚫ 風險披露聲明書 – 衍生產品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本公司收費概覽表  

4. 客戶已細閱及完全明白《客戶協議書》、《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風險披露聲明書》及《風險披

露聲明書 – 衍生產品》內的所有及條件，客戶並同意、接受及確認該等條款內所有內容。  

5. 客戶授權本公司有絕對之權利不時更改、修訂、刪除或取替《客戶協議書》、《客戶守則》及任何相

關之條款、守則及指引內的相關章數的所有條款及條件 (簡稱《該等條款》) 內的任何條款及細則。

有關《該等條款》內之任何條款及細則 (包括現有或修改)會經常刊登在本公司之網址內 

www.mightybrok.com，客戶有責任定期於上述網址瀏覽有關修訂，以確保獲得及時的通知。  


